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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March 14, 2025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用户保护指南》 

I. 出台背景及核心内容  

2025年2月28日，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下称“广电委”）正式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用户保护指南》（下称“《指南》”），旨在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下

称“生成式AI”）服务可能引发的用户权益风险，推动构建更可信赖的AI环境。《指南》明

确规定了AI开发企业及服务提供商应遵循的原则，并明确制定了责任化运营的具体实施细则。 

前述“开发企业”指研发生成式AI基础模型并将其投入市场，供服务提供商使用或自行

开展服务的主体；“服务提供商”指借助生成式AI系统提供数字工具及相关服务的主体

（《指南》第13页）。 

《指南》将于2025年3月28日起正式实施，其要求开发企业及服务提供商在全服务周期

中遵循4项基本原则，并配套提出落实这些原则的6项具体实施细则。 

 

II. 《指南》核心原则 

《指南》针对生成式 AI 服务全流程提出以下 4 项基本原则（《指南》第 14 页）： 

（1）生成式AI服务应保障人类尊严，维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确保服务处于人类有效控

制与监督之下； 

（2）生成式AI服务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用户说明AI系统运行原理、输出结果及其可能

对用户造成的影响； 

（3）生成式AI服务应安全运行，最大限度降低意外损害风险，防止被恶意利用或篡改； 

（4）生成式AI服务须确保避免对用户造成歧视性或非公正性后果。 

 

III. 实施细则与具体要求 

《指南》为达成4项基本原则，向开发企业及服务提供商提出了6项实施细则，并为每项

细则提供了具体操作范例（《指南》第15至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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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生成式AI服务用户的人格权 

开发企业应着力构建算法系统，识别并控制生成式AI基础系统中可能侵犯用户人格权的

内容要素，并通过有效手段予以管控；服务提供商则需承担起事前防范的管理责任， 防止

用户利用生成式AI生成侵犯他人人格权的内容。为此，服务提供商应建立内部监测体系，并

设立用户举报程序。此外，服务提供商还应审慎考虑提供服务的范围与方式，确保生成式AI

的输出内容不会侵犯用户权利。 

具体而言，前述主体应在用户使用服务前，对可生成内容的尺度加以引导，避免出现仇

恨性言论等不当内容；当用户输入侵犯他人权利的信息时，系统及时给出警告提示，情节严

重者可在一定时间内封禁相关用户账号；同时，应采取专门措施保护特定年龄段用户的权益。 

2. 保证用户对生成式AI服务生成过程的知情权 

服务提供商有义务明确告知用户产出物是由生成式AI生成，并且，在不损害企业正当利

益的前提下，应向用户提供有助于理解生成式AI生成过程的基本信息。 

具体而言，应为生成物添加出处标注或提供出处链接；提供生成式AI模型的相关信息；

当客户要求对生成式AI的生成过程进行说明时，应在不超出企业正当利益范围的前提下，提

供相应的说明方案等。 

3. 维护生成式AI服务的多样性 

开发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应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致力于减少生成式AI的偏见与歧视现象，

并制定相应的内部原则或标准。此外，服务提供商应建立相关机制，防止用户歧视性地使用

生成式AI服务，并筛除相关行为；当用户认为生成物存在偏见时，应提供便于用户直接举报

的直观方式，并制定处理举报内容的规范程序。 

具体而言，开发企业和服务提供商应在服务正式运营前，在多个场景下开展歧视性内容

测试；同时，应将用户举报渠道设置于显著位置，并提供侵权举报的格式文本等切实可行的

方案。 

4. 对生成式AI服务时收集、利用数据的过程进行合规管理 

当服务提供商计划利用用户数据训练AI时，必须事先明确告知用户，并建立同意或拒绝

机制。同时，应在企业内部设立监督组织或指定专门负责人，以确保用户数据能够得到安全、

合理的使用。 

《指南》中提及的具体操作范例包括：制定相关政策，明确生成式AI服务是否涉及利用

训练数据，并通过服务条款、常见问题解答等形式告知用户；在服务注册阶段或用户使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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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设置相关环节，让用户事先选择是否同意将数据用以训练；组建负责风险管理的内部组织

或指定专门负责人，以应对收集及使用训练数据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5. 使用生成内容时，明确责任与协同参与 

服务提供商应当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清晰界定自身及用户的责任范围，并引导用户明

确认知自身责任。此外，为最大程度降低用户难以察觉的损害风险，服务提供商还须构建监

测系统及其他风险管理体系。 

《指南》中提及的具体操作范例包括：在服务条款或协议中，明确用户因不当使用而引

发问题时需承担的责任；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与术语，向用户阐释其应承担的责任，确保用

户充分理解；在服务界面的显著位置设置举报链接，方便用户在问题发生时进行反馈与求助。 

6. 致力于生成内容的合规流通与传播 

服务提供商应引导用户避免利用生成式AI服务生成或分享不当内容，同时审查、管理用

户的输入内容及生成式AI的生成物，确保其符合道德和伦理标准，尤其应着力防范用户向青

少年传播有害内容。 

在具体操作层面，《指南》提出的可行方案包括：明确告知用户生成式AI生成物可能存

在不准确或错误之处；采取输入输出双重过滤机制，防止生成有害内容；当用户在与生成式

AI对话输入对青少年有害的内容时，及时给出警告提示。 

 

IV. 未来展望及实务建议 

随着生成式AI技术蓬勃发展，AI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然而，人格权侵犯、用户数据使

用问题、偏见性问题等困境也随之而来。此次《指南》为AI企业在开展负责任的技术研发与

服务运营时，明确了必须遵循的重要准则，同时也为强化用户权益保护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导

向。 

广电委计划每两年对该《指南》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以确保其能在AI生态系统中有效落

地；同时，也将紧密契合相关法律及技术环境的动态变迁，持续对《指南》加以完善。AI开

发企业与服务提供商亦需未雨绸缪，时刻把握未来AI监管环境变化，并以此为依据，协同制

定兼具法律智慧与技术创新的应对策略。 

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的AI团队将秉持专业精神，持续追踪韩国国内及全球AI相关监管

动态，积极助力企业深入研读、妥善应对《指南》等相关规则，为AI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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